
一、借用人(單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：

二、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借用單位負責人：

三、活動性質(內容)：  

四、借用人(單位)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聯絡人手機：

五、參加對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加人數：

六、借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借用日期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年  月  日

七、借用範圍：

借用範圍
場地租金 空調費

投影觸屏音響費 照明 淋浴間 停車位

0 0

0 0

0 0

保證金

九、借用切結內容:  

   茲向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借用前述場地，願意遵守  貴校「場地開放暨借用管理

要點」規定，如有違反者，接受立即停止使用及依規定處理，決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

此致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

申請人(單位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自簽名或蓋大小章)

   會辦：

承辦人：    教務處: 主計室:

後會出納(收款)：    學務處: 校長:

單位主管:    輔導室:

※申請場地借用請務必恢復原狀及清潔，否則出借機關得沒收保證金，並得拒絕下次租借。

租借費小計

應付金額合計

※非連續或非同時

  段借用者請分別

填寫

0

0

時   間

□上午8:00~12:00  □下午13:00~17:00  □夜間17:10~20:50 □全日

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場地借用申請書

□上午8:00~12:00  □下午13:00~17:00  □夜間17:10~20:50 □全日

□上午8:00~12:00  □下午13:00~17:00  □夜間17:10~20:50 □全日

□1.操場  □2.棒球場  □3.戶外籃球場  □4.半戶外籃球場  □5.永新樓三樓禮堂

□6.修德樓三樓會議室  □7.永新樓二樓圖書館會議室  □8.修德樓一樓會議室  □

9.教室     □10.體育館(室內籃球羽球場)   □11.汽車停車位

八、借用費：

附件1


